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憑證序號取得步驟說明 
一、

 
 
二、 

 
 

最後送出資料 

填寫完畢請按此取得

序號再行送出申請表 

請選貴單位 

請選臺北縣政府地政局 

填寫前請先執行元件

下載安裝 

請依須知說明

執行設定安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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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使用憑證讀取須知： 

1.安裝讀卡機(含驅動程式) 

2.下載安裝 Client 端憑證讀取元件(請選擇適當登錄元件軟體)→ 
請選擇項次 2 的預覽下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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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於 IE 瀏覽器中新增網站為信任網站 

 

[說明]按工具／網際網路選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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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說明]選信任的網站／按網站 

 

[說明]1.將http://glir.land.moi.gov.tw網址新增 

       2.下方框框不打勾 

4.開啟瀏覽器 ActiveX 控制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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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政資訊需求機構使用者申請表填表說明 
一、申請事項 

以勾選方式選擇，□新增(表第一次申請)、□異動、或□註銷。 

二、申請日期 

即申請當日之日期。 

三、作業單位 

申請機關(單位)使用者所屬之內部單位。 

四、申請事由 

申請機關(單位)使用者填寫擬取得地政資訊之業務需求。 

五、使用者姓名、統一編號、電話、e-mail 

使用者姓名、統一編號、電話、e-mail 帳號；其中系統使用自然

人憑證認證登入，統一編號為使用者主要識別碼。 

六、申請作業範圍 

(一)勾選申請項目 

由使用者針對所需地政資訊勾選作業代號。 

(二)核准與否 

受理機關（單位）之資訊單位管理者，就本機關(單位)所擁有

作業功能權限及業務性質給予授權。 

七、作業代號說明 

即地政資訊對外提供資料之作業功能選項。 

八、登錄日期 

受理機關（單位）資訊單位管理者開立使用者帳號之日期。 

九、註銷日期 

使用者不能或不再使用系統，受理機關（單位）資訊單位管理者

註銷使用者帳號之日期。 

十、申請人 

即使用者申請使用之簽章欄位。 

十一、申請單位主管 

使用者單位主管或其授權人核准使用簽章之欄位。 

十二、系統管理人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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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機關（單位）資訊單位管理者審核使用之簽章欄位。 

十三、資訊單位主管 

受理機關（單位）資訊單位管理者單位主管或其授權人核准使用

之簽章欄位。 
 


